
 1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第3期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王晶1,张志卫1,金银焕2,王泉斌1,梁熙喆2,郭振1,王娜3

(1.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266061;2.韩国海洋科学技术院 韩国釜山广域市 612022;

3.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天津 300171)

收稿日期:2018-09-03;修订日期:2019-01-21

基金项目: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心项目(PI-2018-3-01).

作者简介:王晶,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海岛海岸带规划与保护

通信作者:张志卫,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海洋空间规划

摘要:海洋空间规划作为重要的海洋空间管理工具,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韩国为科学管理有限的

海洋空间资源,合理协调用海空间矛盾,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于2018年4月17日颁布《韩国海

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该法从早期海岸带空间管理扩大到全部管辖海域,从海洋空间资源的无

序开发到海域整体性开发,统筹兼顾、突出海域核心价值,推动海洋的可持续利用。文章在梳理韩

国海洋空间规划发展沿革的基础上,全面解析了《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的内容,包括其空

间规划的分类、内容、范围、期限、原则、区域划分等,分析了中韩两国海洋空间规划在多方面的异

同,在此基础上得出其对完善中国海洋空间规划制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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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nimportanttoolofmarinespacemanagement,marinespatialplanningisbecoming
moreandmoreimportant.Inordertomanagethelimitedmarinespaceresourcesscientifically,co-

ordinatetheuseofmarinespacecontradictionsrationally,andprotectthemarineecologicalenvi-

ronmenteffectively,KoreaenactedtheLawonMarineSpatialPlanningandManagementonApril

17,2018.Thislawhasextendedthecoastalzonespacemanagementtoallthejurisdictionalseaar-

ea,fromthedisorderlydevelopmentofmarinespaceresourcestotheoveralldevelopmentofthe

seaarea,whichcoordinatesandhighlightsthecorevalueoftheseaarea,andpromotesth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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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ableuseofthesea.OnthebasisofthedevelopmentofmarinespatialplanninginKorea,this

papercomprehensivelyanalyzedthecontentsoftheLawonMarineSpatialPlanningandManage-

mentofKorea,includingtheclassification,content,scope,timelimit,principlesandregionaldivi-

sionofthemarinespatialplanning,andanalyzed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China

andKoreainmanyaspects,from whichinspirationcouldbedrawntoimprovemarinespatial

planningsysteminChina.

Keywords:Marinespatialplanning,Marinefunctionalzoning,Spatialcharacteristicsevaluation,

Multipleplanningintegration,Landandseacoordination

海洋空间规划的概念起源于国际社会建设海

洋保护区的需要,随着用海空间需求的增加,用海

矛盾和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不断凸显,越来越

多的国家开始关注海洋空间规划。2006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召开第一届海洋空间规划主题研讨会,

提出“应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制订海洋空间规

划”的观点[1]。自2006年起,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开始推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空间规划实践,

并在2009年发布了海洋空间规划的技术框架(Ma-

rineSpatialPlanning,aStepbyStepApproach)。

2017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届海洋空间规划国

际论坛更是确定了海洋空间规划发展的路线图,并

得到了各沿海国的积极响应。近年来,随着各国海

域管理实践的不断加深,海洋空间规划管理政策日

趋成熟,海洋空间规划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和实践。

1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沿革

作为三面环海的半岛国家,海洋领土面积约为

陆地领土面积的5倍,韩国对海洋空间和资源的有

效利用与合理保护十分重视,根据国际海洋管理的

发展趋势不断完善和调整其海洋管理体制,有效提

高海洋管理效率,协调用海空间矛盾,实现海洋的

可持 续 利 用[2]。根 据 《海 洋 水 产 发 展 基 本 法

(1996.01)》,韩国制定了“第一次海洋水产发展规

划”,该规划作为韩国首个与海洋相关的综合性长

期发展规划,主要阐明国家海洋政策方针与海洋基

本计划,明确政府海洋工作重点,起到了与国土规

划一同作为韩国领土空间发展规划的支柱作用。

在此期间,韩国政府制定了《第一次国家海岸带综

合管理规划》[3],将海域按照自然属性和利用需求分

为利用、特殊、保全和管理4个类型,目的是为解决

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有效进行海洋空间管理。

然而,已有的海岸带综合管理规划范围仅限于领海

以内海域,尚未覆盖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海域,

缺乏空间规划的管理措施和协商机制,缺乏支撑海

洋功能区划的基础资料,无法科学合理地安排各行

业用海,也不能根本解决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的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制定第二次海洋水产发

展基本规划(2011—2020年)期间,韩国已开始探讨

国家海洋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并将建立海洋空间

规划体系作为第二次海洋水产发展基本规划的重

点课题,经过多年的示范区工作与立法研究,于

2018年4月颁布了《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构建

海洋空间规划体系,将全部管辖海域纳入海洋空间

规划体系。同时为制订全面、科学的海洋空间规划

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调查海洋生态系统

特征、收集用海行为及其未来用海需求等信息数据。

2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

《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由韩国海洋水产部

于2018年4月17日颁布,将于2019年4月18日

起正式实施,对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海洋

空间的可持续利用与开发等事项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规定。该法由5章22条法律条款、附则7条法律

条款组成。第一章总则,内容包括目的、各用语定

义、基本原则、国家职责等;第二章海洋空间规划的

制定,内容包括海洋空间基本规划的制定与公示、

海洋空间管理规划的制定与公示、海洋空间管理地

方委员会、与其他规划的关系、海洋空间规划的执

行等;第三章海洋用途区的划分与管理,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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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用途区的划分、海洋空间特性评价、海洋用途

区的管理、海洋空间适合性协商、协商程序、协商内

容的实施等;第四章海洋空间信息管理,内容包括

信息的收集与调查、海洋空间信息系统构建、海洋

空间规划评估专业机构的指定等;第五章补则,内

容包括促进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等内容;第六章附

则,内容包括实施日期、海洋空间适合性协商等适

用案例、临时过渡措施、相关法律修订等。

2.1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的一般内容与编制步骤

根据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中海洋规划

管理体制,“海洋空间规划”分为“海洋空间基本规划”

与“海洋空间管理规划”两类。其中:海洋空间基本规

划由韩国海洋水产部组织编制;海洋空间管理规划由

海洋水产部或沿海地方政府组织编制。具体包括广

域市(相当于我国的直辖市)、道或特别自治道(目前

全韩国只有一个特别自治道,即济州特别自治道)。

海洋空间基本规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海洋空

间规划的基本政策方向,制定海洋空间管理规划的

基本方向,海洋空间信息的收集、保存与应用,海洋

空间特性评价,支撑海洋空间管理的科研与国际合

作以及总统令规定的其他事项。

海洋空间管理规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本地区

管理规划的范围,本地区海域管理的政策方向,本

地区海洋空间特性及利用现状,海洋空间的保护与

开发利用需求,本地区海洋空间结构和功能设置,

海洋用途区(功能区)的划分与管理事项以及总统

令规定的其他事项。

在海洋空间基本规划明确了制定海洋空间管

理规划的基本方向后,海洋空间管理规划的编制按

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海洋空间特性的基础调查与

评价———海 洋 用 途 区 的 划 分 与 管 理 措 施 的 拟

定———海洋空间管理规划(草案)编制———听取地

方居民与政府意见、会同管理机构协商———地方与

中央管理委员会审查———海洋水产部批准———海

洋空间管理规划实施与公布(图1)。

2.2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的范围、期限与原则

从规划范围上看,韩国海洋空间规划包括内

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从海岸线起至地籍

公簿登记的海域范围内的所有海域。其中专属经

图1 韩国“海洋空间基本规划”与

“海洋空间管理规划”的编制

济区、大陆架和其他总统令规定的海域,其海洋空

间管理规划的编制由海洋水产部负责,而除此之外

海域的海洋空间管理规划由沿海市(道)负责编制。

从规划期限上看,经海洋水产发展委员会审议

后,海洋水产部每10年制定一次海洋空间基本规

划。基本规划实施5年后,海洋水产部可以开展基

本规划实施评估,审核基本规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并提出修改建议。

从规划原则上看,主要从4个方面设置:①保证

海洋开发利用的生态、文化、经济效益,应面向未

来、统筹安排海洋空间规划;②优先保障国防安全

和海上交通安全等公共需求;③保障公众参与海洋

空间管理政策的制定,并对此提供健全的用海机

会;④为实现海洋空间的综合管理,应促进国际合

作及朝韩合作。

2.3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的区域划分、衔接与协调

海洋水产部及沿海行政区应考虑管理规划制

定方针和海洋空间特性评价结果等内容,根据海洋

用途区的含义(表1),对海洋用途区进行划分或

变更。

在同一个海洋用途区内多个用途相互重叠的,

海洋水产部长官及市(道)知事应在充分分析自然

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周边海域环境保护要求等要

素的基础上,科学确定用海的优先顺序;在进行海

洋用途区的划定与变更时,应针对海洋空间的自然

特性、地理环境及利用可能性等要素开展海洋空间

特性评价。如变更总统令规定的轻微事项时,则不

必如此。海洋空间特性评价的内容及程序等由海

洋水产部令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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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中海洋用途区的划分

海洋用途区 含义

渔业活动保护区

适用于开展免许渔业、许可渔业等渔业

活动,实现水产品的可持续开发和供给

的海域

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区
供海砂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保障海砂和

矿产资源有效、安全供给的海域

能源开发区 海洋能源开发及生产的海域

海洋旅游区 维护及开发海洋旅游观光功能的海域

生态环境管理区
开展海洋环境、生态、景观保护与管理

的海域

科研教育区 开展海洋水产研究及教育活动的海域

港口与航行区 维护港口功能及船舶安全航行的海域

军事活动区 供国防及军事活动用途使用的海域

安全管理区
适用于海上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海上安

全使用的海域

在编制或修改海洋空间规划时应注意与以下

各项规划相衔接与协调:①《共有水面管理及填埋

法》规定的共有水面填埋基本规划;②《国土规划和

利用法》规定的城市(郡)基本规划和城市(郡)管理

规划;③《无人岛的保护与管理法》规定的无人岛综

合管理规划;④《水产资源管理法》规定的水产资源

管理基本规划;⑤《湿地保护法》规定的湿地保护基

本规划;⑥《渔场管理法》规定的渔场管理基本规

划;⑦《自然公园法》规定的公园基本规划;⑧《海洋

生态保护与管理法》规定的海洋生态保护与管理基

本规划;⑨《海洋环境保护与利用法》规定的海洋环

境综合规划;⑩《海洋环境政策基本法》规定的国家

环境综合规划及环境保护中期综合规划。

为了实现2021年在韩国全海域实施海洋空间

规划,推进一体化管理的目标,海洋空间规划实施

的具体任务分为4个方面:①分地区分阶段逐步实

现海洋空间规划,以京畿湾为试点,之后在南部海

区(2018年)、西南海区(2019年)、西部海区(2020
年)、东部海区(2021年)逐步推进;②高效利用海洋

空间信息,包括建立普遍适用的海洋信息系统、扩
大调查范围为规划提供基础、加强信息质量和开放

程度等;③建立海洋空间协调系统,通过建立海洋

空间特性评估系统、发展科学决策方法、公众参与

机制活力化、合作共治等方式,协调海洋空间管理;

④开展海洋空间综合管理体系建设,包括重建综合

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海域管理、成立专门的海

洋综合管理委员会等。

3 中韩海洋空间规划的比较分析与对我国的

启示

3.1 共性分析

3.1.1 起因相同

海洋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但随着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的大大增强,沿海经济的

迅速发展,各种产业用海规模在逐步扩大,由此带

来的产业用海矛盾日益凸显,且海洋开发与环境保

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与有限的海洋空间资

源相比,人类的海洋空间需求不断加大、用海强度

不断提高,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和行业间的用海矛盾

已成为各国海洋管理所面临的共同难题[1]。各国政

府为了规范人类的海洋开发行为,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编制并实施海洋空间规划,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将其作为优化海洋空间布局,统筹安排行业用海,

协调开发与保护矛盾的重要措施。

3.1.2 政策相近

为提高海洋空间与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发展海

洋经济,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中韩两国按照海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需

求程度,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重

新定位海域空间基本功能,明确功能区的管理要求

和环境标准,为海洋开发、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

3.1.3 路径相似

随着沿海港口及相关产业开发强度不断增大,

以及海上风力发电等新兴用海的涌现,新兴产业与

渔业、航运、港口、滨海旅游业等传统产业竞争海洋

空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从世界范围来看,海洋开发

的需求与开发强度的不断增大,必然导致不同行业

用海的冲突,加剧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各国

严格控制围填海等建设用海活动,确保渔业和航

运、港口、旅游等传统用海,统筹安排各行业用海,

以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域可持续利

用,促进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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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海洋空间规划以海洋功能区划、海洋主

体功能区规划、海岛保护规划等为主要组成部分。

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我国已于1989—1995年、2002年和2012年先

后完成了3轮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海洋功能区划

覆盖我国全部管辖海域[4]。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于

2015年印发,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推进形成海洋主体功能区布局的基本依

据。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岛保护法》,已于2012年完成第一轮海岛保

护规划的编制。

韩国早在1998年制定《沿岸管理法》,根据该法

的相关规定制定实施《沿岸综合管理规划》,规划范

围包括领海部分的沿岸海域和沿岸陆地(海岸线向

陆地一侧外延500~1000m陆域)实现陆海统筹规

划,统筹海洋空间规划与陆地发展规划,统筹沿海

地区经济发展与海洋空间开发与保护,引导海洋产

业的相对集聚发展,实现资源节约型发展要求,提

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进入2018年,韩国政府制定

《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将《沿岸管理法》中海洋

功能区划(海洋用途功能)部分纳入《海洋空间规划

与管理法》,并于2019年4月正式实施《海洋空间基

本规划》,各沿海城市按照《海洋空间基本规划》与

海洋空间管理规划编制指南进行编制并实施海洋

空间管理规划。可见,韩国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是

由“海洋水产发展基本规划-海洋空间基本规划-
海洋空间管理规划-涉海产业发展规划”构成的管

理体系。

3.1.4 法律地位相似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是制定有关海洋空间保护

与开发利用规划(涉海规划)的依据,各海洋产业的

海域使用,应遵守海洋空间规划(韩国《海洋空间规

划与管理法》第11条)。我国的《海域使用管理法》

规定,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用必须

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由此可见,中韩两国均将海洋

空间规划定义为规范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环

境的一项基本制度,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空间

规划。

3.1.5 海洋空间特性评价方法相似

我国的海洋功能区划在编制过程中,要求对海

域生态环境和使用现状进行总结和描述,作为下一

步编制区划的重要基础。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

理法》第13条中也明确海洋用途区的划分与变更,

海洋水产部长官及沿海市(道)知事进行海洋用途

区的划定与变更时,应针对海洋空间的自然特性、

地理环境及利用可能性等要素开展海洋空间特性

评价,评价的内容及程序等方面所需事项由海洋水

产部令决定,强调以海洋空间特性评价作为海洋用

途区域划分与变更的基础。

3.2 差异性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3.2.1 功能分区有所不同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将海洋用途区分为9类。我

国的海洋功能区划将功能区分为8类,且针对各功

能区提出海洋环境保护要求,包括海水水质、沉积

物、生物质量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中韩两国的海洋

空间分区不尽相同(图2)。其中,韩国的科研教育

区与我国的海洋保护区仅部分对应。

图2 中韩海洋空间分区对应比较

3.2.2 重视海洋空间规划的动态性

在我国,海洋功能区划作为指导和约束海洋开

发利用活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一项基本制度,

同时又是海洋管理的基础,特别强调海洋功能区划

的科学性、合理性、稳定性[5-7]。主要是因为:①海

洋功能区划是立足于海域的自然属性,自然属性一

般具有较强时期的稳定性,其功能不能改变,海洋

功能单元和核心功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②强调

海洋功能区划是规范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海洋环

境的,一经审批就具有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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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随意修改。然而,在制定未来长期海洋功能区划

时,根本不可能预测所有用海需求,涉海各行业用

海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

国内外环境,作出合理的调整和修编[8]。

韩国政府认识到海洋空间规划的动态性和灵

活型,考虑到海洋空间规划执行期内国际海洋经济

与国内政策的变动,用海需求的变化,以法律的形

式明确海洋空间规划的“修改”条件。韩国《海洋空

间规划与管理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海洋空间基

本规划》制定实施5年后,海洋水产部长官可以开展

海洋空间规划实施效果评估,分析海洋空间规划的

可行性与合理性并提出修改建议。我国应借鉴韩

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中的规划 “修改”条款,

尽快建立海洋功能区划修改程序和制度,更好地适

应不断变化的用海需求。杨玉洁等[9]在海洋功能区

划修编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

修改机制,及时反映政策的变动,有效缓解海洋管

理部门应对海洋经济和政策变化等各方面压力。

3.2.3 重视陆海统筹、陆海产业的协调

韩国三面环海,领海和海岸线向陆地一侧外延

500~1000m 以内的陆域归沿海地方政府管辖。

地方政府根据《海洋水产发展基本法》《国土空间规

划》及相关经济发展规划,统筹管辖沿岸海域与沿

海陆域,推动陆海产业的协调、陆地与海洋开发利

用及海洋环境的保护。根据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

管理法》第三条沿岸海洋功能区临时过渡措施条款

的相关规定,按照《沿岸管理法》第十九条划分的沿

岸海洋功能区按照其基本功能编入相应的海洋功

能区。①

我国长期实施陆海空间划分和管理二元化,海

洋和陆地规划各自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和政策要

求进行编制[4],为有效衔接海陆空间规划,“十三五”

规划中提出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推进空间规划

领域的“多规合一”。为统筹协调海岸带空间布局,

构建陆海统筹的生态安全格局,2017年国家海洋局

积极推进省级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试

点工作,将海岸带地区作为推进陆海统筹、优化空

间格局的重要区域。韩国在陆海统筹规划、陆海经

济产业一体化、陆海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沿岸综合管

理等多个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值得我国学

习和借鉴。

3.2.4 构建海洋空间信息系统

韩国在海洋空间信息管理方面,首先收集海洋

空间资料和信息,必要时开展海洋自然资源调查,

并建立统一的海洋空间信息数据库对上述资料和

信息进行统一管理。韩国海洋水产部长官或市

(道)知事在编制海洋空间规划、开展海洋空间特性

评价工作时,有权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团体及单位

提供海洋信息和资料。海洋水产部长官或市(道)

知事如有需求,认为有必要开展海洋空间特性评价

的,可自行开展海洋调查或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专

门机关进行调查。为了制定海洋空间规划,对海洋

空间特性评价所需的海洋空间信息进行综合管理,

海洋水产部可构建、运营海洋空间信息体系。为统

筹管理海洋空间信息,有效开展海洋空间管理工

作,海洋水产部长官可指定专业机构,在预算范围

内划拨经费扶持专业机构执行海洋空间规划评估

工作。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空间规划领域的“多规

合一”,而“多规合一”其基础就是空间基本信息的

统一性。开展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需统筹海洋空

间信息的管理,并采取相关的标准,开展基于生态

系统的海洋空间特征评价,为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

提供科学依据,加强科学知识在空间规划编制中的

作用。

3.2.5 提升公众参与海洋功能区划的积极性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第四条中指出,

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公开海洋空间规划及其相

关信息,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公众能够参与海洋空间

规划的编制过程;第七条中提到市(道)知事在制定

海洋空间管理规划时,应事先召开听证会,听取相

应地区居民的意见,与相关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协

① 韩国《沿岸管理法》与《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中规定的海

洋功能区划分与名称有所不同,根据《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的沿

岸海洋功能区的临时过渡措施,原渔业活动保护区具体划分为渔港

区、渔场区;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区改为矿产资源区;能源开发区改

为产业设施区,海洋旅游区划分为休闲娱乐区、海上文化设施区、海
水浴场区;生态环境管理区划分为海洋水质管理区、海洋环境修复

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景观保护区、公园区、海
洋文化保存区、灾害管理区;研究教育保全区改为海洋调查区;港
口、航海区划分为港湾区、航道区;军事活动区改为军事设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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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后,经过海洋空间管理地方委员会审议,并得到

海洋水产部长官的同意。我国海洋功能区划的编

制应提高利益相关者及公众的参与程度,通过互联

网、移动媒体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展示规划文字、图

件等资料,积极听取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相关企业

及公众等的意见,不断推进海洋空间规划的有效

实施。

3.2.6 加强国际合作

加大对海洋空间编制与海洋科学研究的投入,

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海洋空间规划作为海洋管理

的一项重要工具,其主要任务就是构架海洋自然系

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桥梁,平衡环境、生态、经济、

社会多重效益,为海洋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奠定

基础。加强海洋空间规划的国际合作,其实质是在

大尺度生态系统下研究海洋空间规划。海洋具有

连通性,一国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或恶化,对整个

海洋生态系统尤其是周边国家有重大的影响。充

分借鉴其他国家海洋空间规划的成功经验,加强交

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空间规划不断完善和效益的

发挥。中韩两国都应切实促进海洋科研事业的发

展,为建立完善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提供科学支

撑;加强海洋空间规划编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扩

大空间规划的国际影响力。

4 结语

2018年颁布的《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

从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海洋用途区的划分与管

理、海洋空间信息管理等方面对韩国海洋空间规划

制度进行了构建,保护海洋的生态、文化、经济效

益,强化海洋空间的统筹管理。我国海洋功能区划

实施较早,具有法律地位较高、推行层级范围广[1]、

空间规划体系健全、重视前期调研评估与实施效果

评价等优势,而韩国在陆海统筹规划、海洋空间信

息管理、促进科研事业、强化国际合作、强调公众参

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可为我国海洋空间

规划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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